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 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01A单元。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家贤女士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07 人、代表股份 243,742,464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2.5028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8,281,0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10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03 人，代表

股份 235,461,4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3985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为：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03 人，代表股份 12,990,46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7323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2,3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306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02 人，代表股份 10,690,4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4256 %。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加腾讯会议的形式召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议案1：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副总裁扶金龙先生任职上海银河宾馆有限公司董事且持有公司1,350,000股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的0.18%，作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38,121,965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382 ％；反对 4,141,499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7086 ％；弃权 129,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32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8,719,9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1259 ％；反对 4,141,4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811 ％；弃权 12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30 ％。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2：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37,494,8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368 ％；反对 6,118,59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5103 ％；弃权 129,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9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6,742,8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9063 ％；反对 6,118,5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1007 ％；弃权 12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30 ％。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37,468,9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262 ％；反对 6,144,49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2.5209 ％；弃权 129,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9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6,716,9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069 ％；反对 6,144,4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3001 ％；弃权 12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30 ％。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39,514,8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655 ％；反对 4,098,599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15 ％；弃权 129,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9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8,762,8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4561 ％；反对 4,098,5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5508 ％；弃权 12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930 ％。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39,507,5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626 ％；反对 4,085,899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63 ％；弃权 149,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11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8,755,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3999 ％；反对 4,085,8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4531 ％；弃权 14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70 ％。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6：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39,507,5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626 ％；反对 4,085,89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63 ％；弃权 149,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11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8,755,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3999 ％；反对 4,085,899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4531 ％；弃权 14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70 ％。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7：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39,499,9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594 ％；反对 4,078,599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33 ％；弃权 163,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2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8,747,9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3414 ％；反对 4,078,599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3969 ％；弃权 16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
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17 ％。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8：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发放管理办法》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239,445,2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370 ％；反对 4,133,199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57 ％；弃权 16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3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93,2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9204 ％；反对 4,133,199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8172 ％；弃权 16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25 ％。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恒瑜、程彬

3、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赖继红

4、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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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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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

以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减持股份、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等事项，导致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同时，因近日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导致信

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变动触及5%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

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43.47%被

动稀释至37.78%。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以来至本次新股上市之日（2025年9月18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1、2016年 12月 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证监许可[2016]3051号”《关于核准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申请发行A股不超过

3,000万股。公司在2017年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公司总股本为90,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20,000,000股。其中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为52,161,23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的43.47%。

2、2017年 4月 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7年5月18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120,000,000 股为基数每10股

转增5股，共计转增60,00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80,000,000 股。其中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8,241,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43.47%。

3、2018年7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8月 24日，公司完成了本次股权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2018年8月29日，本

次激励计划完成上市，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2.31万股，激励对象共计122人，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183,623,100股。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股为78,241,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2.61%。

4、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已离职

的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6.63万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56,80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8,241,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2.63%。

5、2019年9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2名激励对象授予5.8万股预留限

制性股票，并在2019年11月12日完成上市，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83,614,80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8,241,844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2.61%。

6、2020年2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已离

职的5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7.777万股进行回购注

销。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37,03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股为78,241,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2.63%。

7、2020年3月13日，李建湘先生、李江先生和李清女士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

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本次计划中李江先生和李清女士合计

减持1,828,000股。本次减持计划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为76,413,8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1.63%。

8、2020年6月17日，李建湘先生、李清女士和宾建存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

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本次计划中李建湘先生、宾建存先

生合计减持1,574,800股。本次减持计划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4,839,0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78%。

9、2021年4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已

离职的1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6,000股进行回购注

销。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31,03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股为74,839,0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78%。

10、2021年6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9月3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21.374万股，激励对象共计 170人，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84,744,77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4,839,0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51%。

11、2022年4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已离职的3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485万股和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3.015万份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4,729,920股。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74,839,04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40.51%。

12、2022年6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的议案》，本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2年7月4日。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66名，预留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0135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5,030,
055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 74,839,044股，占

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0.45%。

13、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690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年 7月向李建湘 1个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4,682,962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99,713,017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 89,522,
006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4.83%。

14、2022年9月3日至2023年9月2日。激励对象在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行权有效期内，共自主行权股票期权320,816份，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00,
033,833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 89,522,006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4.75%。

15、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已离职的21
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事宜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99,929,256股。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 89,522,006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44.78%。

16、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2023年3月31日总股本200,033,83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公司总股本共计转增 80,013,533股股本。本次事宜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79,942,783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股为125,349,53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4.78%。

17、2024年4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因公司层面

业绩未达标对公司192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同时对成为公司监事的1名激励对象、已

离职的15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合计注销828,702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减少至 279,114,081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

125,349,53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44.91%。

18、2025年1月15日，李建湘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

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本次减持计划中，李建湘先生累计减持 8,233,320
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为117,116,218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41.96%。

19、2025年6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和胜工业

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46号），同意注册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0,845,157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2025年9月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本次发行新股的相关登

记工作，公司新股将在 2025年 9月 18日上市，上市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279,114,081股增加至

309,959,238股。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本次发

行完成后，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保持不变为117,116,218股，其

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占公司总股本的37.78%。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因上述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减持股份及李建湘先生认购公司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事项导致合计持股比例从43.47%变动为37.78%，权益变动比例触及

5%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持股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

A股（变动详见本公告“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合计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李建湘

宾建存

李江

李清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数据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持股数量和总股本120,000,000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数据按2025年9月18日（新股
上市后）总股本309,959,238股计算。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深交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和胜股份

增加□减少■

李建湘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心华路***
号**栋**房

自2017年上市以来至2025年9月18日（新股上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17年公司上市后，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减持股份及李建湘先
生认购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情况发生变化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激励、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6,703,083

5,470,815

5,540,019

4,447,313

52,161,230

0

52,161,230

是□ 否■

是□否■

是□否■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30.59%

4.56%

4.62%

3.71%

43.47%

0%

43.47%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否□

李江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平东***

变动数量（股）

64,954,988

64,954,988

002824

有■无□

李清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平东村金
昌路***号***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87,901,663

10,797,605

10,476,406

7,940,544

117,116,218

37,157,677

79,958,541

比例（%）

5.69%

5.69%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28.36%

3.48%

3.38%

2.56%

37.78%

11.99%

25.80%

宾建存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105国道
***号***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24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

以来，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减持股份、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等事项，导

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同时，因近日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事宜导致股本结构发生变化，相关股东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合计持股比例变动触及5%整数

倍，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

股比例由17.33%被动稀释至11.37%，变动比例触及5%整数倍。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以来至本次新股上市之日（2025年9月18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1、2016年 12月 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证监许可[2016]3051号”《关于核准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申请发行A股不超过

3,000万股。公司在2017年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公司总股本为90,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20,000,000股。霍润

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0,791,59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7.33%。

2、2017年 4月 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7年5月18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120,000,000 股为基数每10股

转增5股，共计转增60,00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80,000,000 股。霍润女士及其

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1,187,38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7.33%。

3、2018年7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8月 24日，公司完成了本次股权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2018年8月29日，本

次激励计划完成上市，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2.31万股，激励对象共计122人，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183,623,100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1,187,385股，占

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6.98%。

4、2018年8月16日，股东霍润女士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在本次减持计划中，霍润女士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70,000
股，本次减持计划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0,617,385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16.67%。

5、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已离职

的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6.63万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56,800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

30,617,38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6.68%。

6、2019年9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2名激励对象授予5.8万股预留限

制性股票，并在2019年11月12日完成上市，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83,614,800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 30,617,385股，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16.67%。

7、2020年2月26日，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

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本次减持计划中，两人合计减持 1,825,111股，

本次减持完成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8,792,274股，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15.68%。

8、2020年2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已离

职的5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7.777万股进行回购注

销。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3,537,030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8,
792,2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5.69%。

9、2020年6月16日，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

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本次减持计划中，霍润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27,800股，本次减持计划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 27,664,474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5.07%。

10、2021年3月30日，霍润女士和黄嘉辉先生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

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本次减持计划中，霍润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620,000股，本次减持计划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 26,044,474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19%。

11、2021年4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已离职的1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6,000股进行回购

注销。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183,531,030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

26,0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19%。

12、2021年6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9月3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21.374万股，激励对象共计170人，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4,744,770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

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6,0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10%。

13、2022年4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已离职的3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485万股和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3.015万份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84,729,920股。霍润女

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6,0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4.10%。

14、2022年6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的议案》，本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2年7月4日。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66名，预留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0135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5,030,
055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6,0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4.08%。

15、2022年7月5日，霍润女士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本次减持计划中，霍润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00,000股，减

持后霍润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5,822,510股，本次减持计划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

先生合计持股为25,34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3.70%。

16、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690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年 7月向李建湘 1个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4,682,962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99,713,017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5,344,474股，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12.69%。

17、2023年3月21日，霍润女士大宗交易减持180,000股，本次减持后，霍润女士及其一致

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5,16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2.60%。

18、2022年9月3日至2023年9月2日。激励对象在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行权有效期内，共自主行权股票期权320,816份，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00,
033,833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5,16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的12.58%。

19、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已离职的21
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事宜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99,929,256股。霍润女士及其一

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25,164,47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2.59%。

20、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2023年3月31日总股本200,033,83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公司总股本共计转增 80,013,533股股本。本次事宜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79,942,783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5,
235,529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2.59%。

21、2024年4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因公司层面

业绩未达标对公司192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同时对成为公司监事的1名激励对象、已

离职的15名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合计注销828,702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减少至279,114,081股，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合计持股为35,235,529股，占公

司当时总股本的12.62%。

22、2025年6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和胜工业

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46号），同意注册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0,845,157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2025年9月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本次发行新股的相关登

记工作，公司新股将在 2025年 9月 18日上市，上市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279,114,081股增加至

309,959,238股。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霍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先生未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本

次发行完成后，霍润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嘉辉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保持不变为35,235,529股，

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占公司总股本的11.3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因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计划、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减持股份以及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等事项，导致合计持股比例

从17.33%变动为11.37%，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持股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

A股（变动详见本公告“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
况”）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霍润

黄嘉辉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以信息披露义务人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持股数量和总股本120,000,000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数据按2025年9月18日（新股上市后）总股本309,959,238股计
算。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深交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
使表决权的股份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和胜股份

增加□减少■

霍润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美里****

自2017年上市以来至2025年9月18日（新股上市日）

自2017年公司上市后，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减持股份及公司2021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等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情况发生变化

变动数量（股）

14,443,939

14,443,939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因股权激励、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被动减少）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263,614

6,527,976

20,791,590

0

20,791,590

是□ 否■

是□ 否■

是□否■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否■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11.89%

5.44%

17.33%

0%

17.33%

黄嘉辉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美里****

002824

有■无□

比例（%）

5.96%

5.96%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1,902,787

13,332,742

35,235,529

25,235,972

9,999,557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7.07%

4.30%

11.37%

8.14%

3.23%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9月 15日（星期一）10:
00-11: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以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交流。现

将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 8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 9月 6日，公司披露了

《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2025年9月15日

（星期一）10:00-11:00，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以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通过录播视频向各位投资者介绍了公司

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
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董事长沈汉标先生、独立董事孙振萍女士、财务总监孙政先生、董事会秘书李翔先生

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就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

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一）预征集问题回复

问题1、公司今年有什么创新的方面或突破？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始终保持匠心与时俱进，坚持技术研究不动摇，坚持开

放创新不动摇，顺应客户需求主动变革。通过引领行业标准、打造专利壁垒、积极探索创新技

术等方式，不断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持续巩固技术领先的护城

河。目前，公司拥有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将持续针对产品智能交互、高集成动力模块、AI
应用、大数据价值提升等方面对产品迭代升级，实现公司在产品性能、产品外观等方面的多重

跨越。未来公司将继续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引擎，以市场拓展为战略航标，致力于研发更多符

合用户多样化需求的产品。

（二）互动交流问题回复

问题1、请问李总，公司市值增长较快，市盈率比较高了，您觉得有些偏离内在价值了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们对此理解为市场对公司成长的高度期待，管理层会把这

份关注转化为动力，持续兑现业绩，用更高的营收规模、更厚实的利润和现金流让估值获得

“时间换空间”的坚实支撑。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2、您好，请问公司在智能家居方向上是否有与华为公司合作？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有不同的产品已通过多家主流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认证，用户可依据自身生态偏好，直接通过对应的控制终端或App实现统一联动与场景化操

控；后续我们还将持续扩充认证机型、升级接入深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产品。感谢您

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3、请问李总，小米的攻击力很强啊，对格力都造成较大的威胁，公司怎么应对小米

的攻势？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倡导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公司始终将

产品品质、技术创新与用户体验置于首位，坚守安全可靠底线，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

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产品性能和智能化水平，系统推进高端品牌建设，强化品质认知与用户

信任，提升品牌忠诚度。同时，以差异化理念打造质价比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渠道

端加速新零售转型，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加强与优质经销商的合作，提升渠道运营效率和服务

质量，拓展工程渠道和下沉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供应链端则通过精益生产、规模采购与数字

化协同不断降本增效，在保持高端竞争力的同时稳步回升盈利水平。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4、请问公司产品是否属于国家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

回复：您好，公司核心智能家居产品已纳入广东省以旧换新加力促消费政策范围，公司将

密切关注国家及地方国补政策动向，规范且充分利用政策资源；同时做好资金规划，努力提升

公司现金流使用效率。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48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2025-045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预留授予日）》等相关公告，并于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9月14日在公司

网站及钉钉平台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限内，

可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馈等方式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的

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预留授予日）》。本次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与任职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材料。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

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和职务的

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本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任职的核心骨干

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5、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公司于 2025年 9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预留授予

日）》的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

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67 证券简称：汇绿生态 公告编号：2025-087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B11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9月16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